
关于邀请参加项目采购前综合论证的函

各相关供应商：
威海市立第三医院拟对编号LZ2021-24ZW的整体保洁服务项目实施采购前综合论证，欢迎相关供应商积极参与。
拟参与供应商务必全面、认真阅读本函所有内容，并严格按本函要求落实参与事宜。未按要求履行程序或者未按要求提供资料的供应商，无法取得参与资格。
一、论证的时间
2021年11月18日14:00，当日13:45至13:55签到
二、论证的地点
威海市立第三医院三楼西区第二会议室
三、论证的内容
一年期医院整体保洁服务，具体内容与要求见附件4《项目的基本要求》。
四、论证的报名
拟参加的供应商应当于 2021年11月16日17:00前派员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到医院招标办报名。
五、论证的目的与方式
通过与供应商进行沟通与谈判，掌握相关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层次、价格水平、配置方案、保障体系、市场应用等相关信息，为未来实施项目采购提供质量与服务标准、价格上限等依据。
论证参照竞争性蹉商的方式。现场谈判的顺序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反向进行。
供应商不可就本项目的全部或者部分提供超过一种方案让医院进行选择。
六、论证现场需要的资料
（一）供应商资质
1.《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
2.如，服务属于经营行政许可管理或者经营强制认证管理的，提供相关资质复印件1份
（二）参与人员资质
附件1格式的《法人授权委托书》1份
（三）报价单
附件2格式的《报价单》4份
（四）服务与质量保障方案
自定义格式A4纸反正面打印的《服务及人员配置方案与质量保障措施》4份
（五）公司业绩
附件3格式的供应商《对外服务情况表》4份
罗列的顺序为威海区域在前，其他区域在后，罗列的数量不超过20家。
注意：以上（一）至（五）严格按照要求的种类、数量、顺序整理为一套资料（严禁乱提供非本函要求的资料），每页加盖参与论证公司的红章，使用长尾夹（首选）或拉杆夹固定。
（七）其他资料
原则上不需提供其他资料，但如果供应商认为确有必要追加提供的，可提供不超过2种、每种1份的其他资料。
七、其他事项要求
医院接受供应商在论证前的合理时间来院勘查与咨询，但在来院前需要与医院招标办联系确定相关事宜。
八、联系人与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博
电  话：0631-5960192
邮  箱：slsyzbb@163.com
附件：1.法人授权委托书
2.报价单
3.对外服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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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法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书声明：                  （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        （姓名），代表本公司授权        （姓名）为本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参加威海市立第三医院         （项目编号）项目的综合论证，并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宜。
本公司已充分理解本项目邀请函的全部内容，并承担因理解错误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               

被授权人签字：               

授权单位盖章：                 

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于下框：
	




附件2
报价单
	序号
	名称
	价格（元）

	1
	一年期医院整体保洁服务
	



服务商对于付款方式的要求：




参与供应商盖章：


附件3
对外服务情况表
	序
号
	服务单位
	服务年度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参与供应商盖章：


附件4
项目的基本要求
一、服务的范围与内容
（一）负责建筑物内（总建筑面积约2.70万平方米）全部区域的地面、墙面、顶面、附属设施、摆放物品以及其他应当清洁物品的清扫擦拭、整理整顿、表面与空间消毒等工作。
（二）负责建筑物阳台与楼顶、建筑物外停车场（总面积约0.70万平方米）的清扫清理、整理整顿等工作。
（三）负责生活垃圾与医疗垃圾的转运工作、医疗垃圾暂存点的垃圾接收与日常管理工作、垃圾分类的日常管理工作。
（四）负责三部电梯的值守操作工作。
（五）负责外墙窗户每年两次、玻璃幕墙与纱窗每年一次的清洗工作。
（六）负责全部PVC地面每年一次的打蜡工作（另行协商抛光蜡品牌与打蜡层数，另行计算费用）。
（七）负责下水管道（不包括主管道）的疏通工作。
（八）负责协助实施控烟工作。
（九）负责根据相关政策的要求实施与物业管理、卫生清洁、疫情防控有关的专项或者临时性的各类工作。
（十）除外内容：各行政办公室、各库房、各收费处、各药房、餐厅的内部；各医护办公室、诊室的办公桌面与操作台；各类医学仪器设备；医院主管科室或者空间使用科室禁止外来人员实施清洁整理的区域或者物品。
二、服务的主要要求
（一）服务的清洁与消毒标准按照《医疗机构门急诊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疗机构环境表面清洁与消毒管理规范》《病区医院感染管理规范》等法规规范以及医院的相关制度执行。
（二）服务的考核标准与奖罚机制由医院与服务方共同协商确定。
（三）工作的时间：电梯工 每日7:30～12:00、13:30～17:00，人员轮休时应当保证有2人在岗；清洁工 每日白班6:30～11:00、13:00～16:30，中班11:00～13:00，夜班16:30～次日6:30，手术室清洁工根据手术情况临时调节时间，必要时需要延长至18:30。
（四）与开展清洁工作有关的全部工具和普通垃圾袋、卫生球等清洁用易耗品由服务方负责免费提供。
（五）清洁工作使用的抹布、地巾需要实行集中清洗、消毒、干燥，且应当配备合理数量的备用品用于周转。
三、人员的主要要求
（一）派遣人员总数不少于38人，其中设主管1人、电梯工3人、其余为清洁工。
（二）人员性别不限，年龄要求为电梯工18～55周岁、其他人员18～60周岁。
（三）主管应当有一年以上医院保洁管理经验。
四、估算费用参考
服务的自行估算总费用为144.00万元。
